
 
 

 

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委托执法公告 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、《劳动保障监察条

例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局委托德阳市劳动监察支队在德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行使

下列行政执法权： 

一、行政检查权 

按照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对本行政区域

内的用人单位行使行政检查权，收集相关证据，并制作《调

查（询问）笔录》等文书。 

二、违法行为制止权 

对用人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时，发现用人单位或个人有违

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违法行为的，有权要求立即改正或限期

改正，出具《限期改正指令书》等文书，并向委托单位报告。

必要时经委托单位批准，可采取抽样取证、先行登记保存证

据等措施。 

三、提请行政处罚权 

受委托单位发现违法行为需要进行行政处罚的，有权提



请委托单位依法对违法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。 

上述委托事项自 2022 年 2 月 15 日起至 2027 年 2 月 14

日有效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德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2 年 2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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